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0年2月9日

府行救字第1090300546號
訴願人：李00      地址：南投縣仁愛鄉00村00巷51號
代理人：江00律師  地址：台中市西區00路1-67號9樓之1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訴願人因原住民保留地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8年8月22日仁鄉土農
字第1080014890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仁愛鄉00段430地號土地為國有原住民保留地（以下簡稱系爭土地），訴願人於108年7月12日檢附土地使用證明書等資料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7條規定（以下簡稱管理辦法）申請無償取得土地所有權，經原處分機關認定系爭土地於民國57年4月5日已由羅00取得耕作權，遂以108年8月22日仁鄉土農字第1080014890號函復訴願人歉難辦理，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本件108年8月22日仁鄉土農字第1080014890號函雖未教示行政救濟惟屬駁回之行政處分，訴願人於109年8月20日提起訴願，依行政程序法第98條第3項規定，本案自處分書送達後一年內聲明不服，視為於法定期間提起訴願，合先敘明。
二、按管理辦法第17條規定：「（第1項）原住民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得申請無償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一、原住民於本辦法施行前使用迄今之原住民保留地。二、原住民於原住民保留地內有原有自住房屋，其面積以建築物及其附屬設施實際使用者為準。三、原住民依法於原住民保留地設定耕作權、地上權或農育權。（第2項）前項申請案由鄉（鎮、市、區）公所提經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擬具審查意見，並公告30日，期滿無人異議，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後，向土地所在地登記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第3項）原住民申請取得第1項第3款及經劃編、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地之土地所有權者，得免經前項公告30日之程序。…（第5項）第1項第3款之權利存續期間屆滿，仍得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原耕作權人、地上權人或農育權人死亡者，其繼承人得申請無償取得所有權。」原住民族委員會104年10月15日原民土字第1040057091號函釋略以：「…取得他項權利之權利人之目的，係為於期間屆滿後取得所有權。衡酌其性質，繼續自營或自用滿5年，較相近於行政處分之條件或期限，條件成就（繼續自營或自用滿5年）則發生申請登記為所有權人之法律效果。是滿5年之要求，並非民法一般用益物權之存續期間，而係法律行為之條件或期間，與一般用益物權不同之處在於，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於過渡期間屆滿後，取得申請為所有權人之地位，進而取得所有權；因此耕作權等他項權利並非存續期間屆滿而自動失效，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亦未限制取得期間。故原住民保留地之耕作權、地上權及農育權設定期間屆滿，他項權利人仍得申辦他項權利贈與登記。」
三、本件訴願意旨：訴願人具賽德克山地原住民身分，訴願人之繼父及母親於民國63年間向羅00購買00段430地號部分土地（面積403平方公尺），訴願人於63年間與繼父與母親住居於00巷之房屋，因65年間發生大水災00巷房屋被沖毀後，即搬到00巷51號房屋住居迄今，而系爭土地登記耕作權人羅00，其耕作權於66年8月21日起早已因耕作權存續期間屆滿而當然消滅，羅00及其繼承人迄今已逾40餘年未加聞問或主張權利，均由訴願人及先人長期占有使用，原處分機關自始未依地方政府辦理原住民申請無償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之相關規定審查並依管理辦法第6條第3項規定將訴願人之申請案送請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查，程序有重大瑕疵，原處分應予撤銷云云。
四、查系爭土地於民國57年4月5日已由羅00設定耕作權（存續期間自56年8月21日至66年8月20日，設定權利範圍：10950平方公尺，全部）此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異動索引查詢資料附卷可稽。訴願人雖主張其繼父及母親自63年間即自羅00受讓該土地權利及其上建物，並於65年間與訴願人共同居住實際耕作迄今，申請依管理辦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規定取得所有權，惟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109年9月6日原民土字第10800515432號令頒布之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業務標準作業程序，就地方政府辦理原住民申請無償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之流程可知，公所初審符合要件後才進行實地調查，通過後才送土審會審查，本案原處分機關依土地資料初審認定系爭土地仍有耕作權登記，與管理辦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規定不符逕為駁回之處分，於法有據。至訴願人援引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3678號民事判例主張耕作權因存續期間屆滿而當然消滅云云，按原住民保留地耕作權之登記設定，國家擁有准否實質審查權，與民法第451條所規範私法契約上之地上權性質不同，且就原住民保留地上設定之耕作權塗銷（包括存續期間屆滿後之塗銷），須依管理辦法第16條第1項、第19規定程序辦理，並無期間屆滿權利消滅之規定。參酌原住民族委員會104年10月15日原民土字第1040057091號函釋意旨，繼續自營或自用滿5年較相近於行政處分之條件或期限，條件成就則發生申請登記為所有權人之法律效果，並非民法一般用益物權之存續期間，訴願人主張耕作權已失效顯不足採。系爭土地雖原耕作權人已死亡且所登記權利存續期間已屆滿，然於該登記未塗銷前他項權利繼承人仍有資格申請無償取得所有權，此已為108年7月3日修正施行之管理辦法第17條第1項第3款、第5項所明文規定。另按「所謂耕作權登記、權利變更登記、塗銷耕作權登記、所有權移轉登記，涉及私權事項，其得否塗銷登記，應由民事法院管轄，故民事訴訟未確定前，縱使行政機關已以行政處分收回原住民保留地，但現耕作權之登記仍然存在，其他原住民自無法再就相同土地設定耕作權。」（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原訴字第2號判決意旨可參）故原處分機關以有耕作權登記逕予駁回訴願人之申請，並無違誤。末查原住民保留地本為保障原住民生計而規劃，原處分機關為土地管理機關，自應積極輔導原住民取得權利並定期清查已設定他項權利之土地有無轉讓未自用之情形，如查明已非原設定耕作權人使用，應本於管理機關職權收回土地並訴請法院塗銷登記，就土地實際利用情形審酌是否辦理分配或輔導取得所有權，保障土地資源合理公平分配，併予指明。
五、據上論結，本案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蔡 嘉 容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林 琦 瑜

中華民國110年2月9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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